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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、
胡
適
的
反
佛
教
心
態
及
其
對
虛
雲
禪
師
的
連
番
質
疑

可
是
胡
適
在
心
態
上
是
反
佛
教
的
，
他
曾
在
《
胡
適
口
述

自
傳
》
（
英
文
原
稿
在
一
九
五
七
年
，
由
唐
德
剛
開
始
錄
音
；

中
文
稿
，
一
九
七
九
年
由
唐
德
剛
譯
出
，
台
北
：
傳
記
文
學
出

版
出
版
）
對
唐
德
剛
表
示
：
「
佛
教
在
全
中
國
〔
自
東
漢
到
北

宋
〕
千
年
的
傳
播
，
對
中
國
的
國
民
生
活
是
有
害
無
益
，
而
且

為
害
至
深
且
鉅
」
。

由
於
他
把
佛
教
東
傳
，
視
為
中
國
文
化
史
上
的
大
不
幸

，
所
以
他
雖
研
究
禪
宗
有
若
干
貢
獻
，
卻
仍
堅
持
一
個
立
場
：

「
那
就
是
禪
宗
佛
教
裡
百
分
之
九
十
，
甚
或
百
分
之
九
十
五
，

都
是
一
團
胡
說
、
偽
造
、
詐
騙
、
矯
飾
和
裝
腔
作
勢
。
」
而
「

神
會
自
己
就
是
個
大
騙
子
和
作
偽
專
家
。
」
因
此
，
他
縱
使
「

有
些
或
多
或
少
的
橫
蠻
理
論
」
，
但
對
所
持
嚴
厲
批
評
禪
宗
的

態
度
，
是
「
義
無
反
顧
的
」
。
  1─

─

這
是
胡
適
來
台
灣
任
「

中
央
研
究
院
」
院
長
之
前
，
在
美
國
發
表
的
《
自
傳
》
內
容
之

一
  2
，
赤
祼
祼
地
流
露
出
他
對
禪
宗
史
虛
假
作
風
的
反
應
！

既
然
研
究
者
的
心
態
是
負
面
的
，
則
研
究
結
論
也
容
易
流

於
「
破
壞
性
」
的
層
面
居
多
（
胡
適
在
《
口
述
自
傳
》
中
坦
言

如
此
）
，
其
必
將
激
起
佛
教
界
護
教
熱
忱
者
的
反
駁
，
當
不
難

瞭
解
。可

是
，
這
終
究
是
立
足
於
史
料
和
方
法
學
的
研
究
結
論
，

要
想
說
服
或
反
駁
胡
適
成
功
，
也
要
基
於
同
樣
的
條
件
才
行
，

否
則
對
胡
適
的
研
究
是
不
可
能
造
成
改
變
作
用
的
。
例
如
胡
適

曾
三
次
質
疑
岑
學
呂
編
的
《
虛
雲
和
尚
年
譜
》
的
正
確
性
，
就

是
如
此
。
  3 

岑
學
呂
編
的
《
虛
雲
和
尚
年
譜
》
初
版
，
是
「
虛
雲
和
尚

法
彙
編
印
辦
事
處
」
於
一
九
五
三
年
春
天
在
香
港
出
版
的
。
由

於
流
通
快
速
，
當
年
秋
天
即
照
原
書
印
行
第
二
版
。
因
此
，
初

版
和
二
版
的
內
容
是
一
樣
的
，
有
更
改
的
是
第
三
版
，
但
這
已

是
遭
到
胡
適
在
美
國
提
出
質
疑
後
，
由
「
香
港
佛
學
書
局
」
於

一
九
五
七
年
出
的
新
版
本
。
而
「
台
灣
印
經
處
」
是
從
「
第
三

版
」
翻
印
流
通
的
，
時
間
在
一
九
五
八
年
九
月
。
  4 

近
八
十
年
來
從
大
陸
到
台
灣
胡
適
禪
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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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
適
是
在
一
九
五
五
年
至
五
六
年
左
右
，
從
美
國
的
紐
約

寫
信
給
住
在
加
拿
大
的
詹
勵
吾
，
指
出
《
虛
雲
和
尚
年
譜
》
有

一
些
不
可
信
之
處
。
因
初
版
的
《
年
譜
》
中
，
曾
提
到
虛
雲
的

父
親
在
福
建
任
官
的
記
錄
，
如
：

「
父
玉
堂
…
…
。
道
光
初
年
，
父
以
舉
人
出
身
，

官
福
建
。
戊
戌
己
亥
間
，
任
永
春
州
知
府
。
」
（

原
書
，
頁
一
）

「
翌
年
，
父
擢
泉
州
府
知
府
。
」
（
同
上
）

「
道
光
二
十
四
年
，
甲
辰
，
五
歲
，
予
父
調
任
彰

州
知
府
。
」
（
原
書
，
頁
三
）

「
道
光
二
十
七
年
，
丁
未
，
八
歲
，
予
父
調
任
福

寧
府
知
府
。
」
（
原
書
，
頁
二
）

「
道
光
三
十
年
，
庚
戌
，
十
一
歲
，
父
復
回
任
泉

州
府
。
」
（ 

同
上
）

「
咸
豐
五
年
，
乙
卯
，
十
六
歲
，
父
任
廈
門
關
二

年
，
調
回
泉
州
府
任
。
」
（
原
書
，
頁
五
）

胡
適
根
據
上
述
資
料
，
前
往
「
美
國
國
會
圖
書
館
」
查
證

所
藏
的
福
建
省
相
關
方
志
，
是
否
有
蕭
玉
堂
其
人
的
任
官
資
料

。
當
時
館
中
所
藏
的
新
修
府
志
中
，
可
以
找
到
虛
雲
提
到
他
父

親
做
過
知
府
的
三
府
之
中
的
兩
府
資
料
，
其
中
清
楚
地
記
載
從

道
光
二
十
年
到
咸
豐
五
年
的
知
府
姓
名
、
履
歷
、
在
任
年
歲
，

可
是
絕
無
知
府
蕭
玉
堂
的
記
載
。
詹
勵
吾
接
到
信
後
，
鈔
寄
給

香
港
的
岑
學
呂
，
後
來
在
出
「
第
三
版
」
時
，
即
附
有
虛
雲
本

人
的
親
筆
信
，
承
認
「
其
中
不
無
誤
記
之
處
」
。
  5 

但
是
，
一
九
五
九
年
十
二
月
初
，
胡
適
在
台
任
「
中
央

研
究
院
」
院
長
已
一
年
多
，
又
接
到
張
齡
和
蔡
克
棟
的
兩
封
信

，
都
是
討
論
虛
雲
的
父
親
蕭
玉
堂
是
否
在
福
建
做
過
三
府
的
「

知
府
」
或
僅
是
「
佐
治
」
的
問
題
。
其
中
張
齡
在
信
上
質
疑
胡

適
說
：
（
一
）
台
灣
印
經
處
的
一
九
五
八
年
九
月
初
版
，
「
是

照
原
版
一
字
不
易
翻
印
的
」
，
胡
適
的
意
見
是
根
據
何
處
出
版

的
《
年
譜
》
而
來
？
（
二
）
胡
適
說
據
此
可
以
推
論
虛
雲
活
了

一
百
二
十
歲
是
不
可
信
的
，
但
他
反
問
：
「
父
親
沒
有
做
過
知

府
和
兒
子
年
歲
的
多
少
有
什
麼
連
帶
的
關
係
？
何
以
由
前
者
即

可
以
推
斷
後
者
的
不
確
？
這
是
根
據
什
麼
邏
輯
？
」
  6 

胡
適
接
到
信
後
，
認
為
既
然
《
虛
雲
和
尚
年
譜
》
的
記

載
，
是
信
徒
的
信
仰
依
據
，
「
是
人
生
最
神
聖
的
問
題
」
，
所

以
他
致
函
給
當
時
《
中
央
日
報
》
的
社
長
胡
健
中
，
三
日
後
（

一
九
五
九
年
十
二
月
五
日
）
，
全
函
刊
登
在
該
報
上
。
  7
在
信

中
，
胡
適
的
回
答
重
點
有
二
：

（
一
）
他
根
據
的
是
初
版
；
而
張
、
蔡
兩
人
隨
信
寄
給
胡

適
的
台
灣
版
《
虛
雲
和
尚
年
譜
》
，
其
實
是
修
改
後
的
「
第
三

版
」
，
故
資
料
有
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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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二
）
《
虛
雲
和
尚
年
譜
》
是
根
據
虛
雲
本
人
的
口
述
資

料
而
編
的
，
是
唯
一
的
線
索
，
如
其
中
關
於
父
親
的
任
官
時
間

、
職
務
都
不
實
，
《
年
譜
》
的
虛
雲
年
齡
，
當
然
令
人
也
跟
著

起
疑
了
。

這
就
是
胡
適
治
學
的
典
型
作
風
，
他
要
求
的
是
可
以
查
證

的
歷
史
事
實
，
是
比
較
不
易
作
假
的
。
因
此
他
以
「
拿
證
據
來

」
的
方
式
，
要
求
《
虛
雲
和
尚
年
譜
》
的
編
者
和
口
述
者
，
對

社
會
作
一
明
白
的
交
代
。
至
於
虛
雲
的
禪
修
經
驗
，
他
則
未
過

問
。
於
是
虛
雲
這
位
民
國
以
來
最
著
名
的
禪
師
，
在
胡
適
眼
中

，
只
成
了
問
題
史
料
的
提
供
者
。
佛
教
徒
關
心
的
禪
修
經
驗
，

對
胡
適
而
言
，
是
要
擺
在
客
觀
證
據
之
後
的
。

這
種
情
形
，
無
異
是
一
九
四
九
年
六
月
，
在
夏
威
夷
和
鈴

木
大
拙
論
禪
方
式
的
翻
版
，
也
是
他
在
《
胡
適
口
述
自
傳
》
中

，
所
坦
承
的
對
禪
宗
史
料
作
假
持
一
貫
嚴
厲
批
判
立
場
的
延
續

。
因
之
，
他
和
以
信
仰
取
向
為
主
的
佛
教
界
人
士
，
會
形
成
意

見
對
立
的
緊
張
性
，
就
不
足
為
奇
了
。

可
是
，
胡
適
的
信
既
公
開
刊
登
《
中
央
日
報
》
，
他
又
以

「
中
央
研
究
院
院
長
的
學
術
領
導
人
在
台
灣
出
現
，
學
術
的
問

題
就
成
了
公
眾
注
意
的
問
題
。
例
如
當
時
的
內
政
部
長
田
炯
錦

，
即
將
內
政
部
擁
有
的
《
永
春
縣
志
》
借
胡
適
參
考
  8
，
但
該

志
卷
十
二
「
職
官
志
」
裡
，
未
載
湘
鄉
蕭
玉
堂
的
姓
名
。

於
是
胡
適
將
此
《
永
春
縣
志
》
的
查
證
情
形
，
連
同
登
在

《
中
央
日
報
》
的
那
封
信
，
以
〈
虛
雲
和
尚
年
譜
討
論
〉
為
篇

名
，
應
《
自
由
中
國
》
雜
誌
雷
震
的
要
求
，
發
表
在
該
刊
的
卷

二
十
一
期
十
二
。
  9
可
以
說
，
此
一
問
題
也
喚
起
知
識
界
的
注

意
。

當
時
任
職
「
台
灣
省
文
獻
委
員
會
」
的
陳
漢
光
，
接
著
又

提
供
胡
適
另
一
版
本
《
福
建
通
志
》
的
資
料
。
胡
適
借
出
查
證

後
，
寫
了
〈
三
勘
虛
雲
和
尚
年
譜
〉
，
刊
登
在
《
台
灣
風
物
》

，
卷
十
期
一
（
一
九
六○

年
元
月
出
版
）
。

胡
適
在
文
中
指
出
，
根
據
清
同
治
七
年
（
一
八
六
八
）
修

的
《
福
建
通
志‧

職
官
》
的
記
載
，
都
未
發
現
虛
雲
的
父
親
之

名
。
同
時
泉
州
府
的
「
同
知
」
在
康
熙
二
十
五
年
（
一
六
八
六

）
後
就
移
駐
廈
門
了
。
「
泉
州
二
守
」
的
孩
子
，
決
不
會
生
在

「
泉
州
府
署
」
，
這
就
證
明
《
年
譜
》
各
版
所
載
「
予
誕
生
於

泉
州
府
署
」
，
並
非
事
實
。
  10
總
之
，
胡
適
對
證
據
的
考
察
興

趣
，
是
不
曾
衰
減
的
！

六
、�

胡
適
禪
宗
史
研
究
的
教
內
同
情
者
：
圓
明
（
楊
鴻
飛
）
與

印
順

另
一
方
面
，
必
須
注
意
的
，
是
胡
適
的
這
種
處
處
講
證
據

的
治
學
方
式
，
在
佛
教
界
同
樣
擁
有
一
些
同
道
。
他
們
不
一
定

完
全
贊
同
胡
適
對
佛
教
的
批
判
，
但
是
不
排
斥
以
客
觀
態
度
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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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解
佛
教
的
歷
史
或
教
義
。
而
其
中
堅
決
遵
循
胡
適
禪
宗
史
研

究
路
線
的
是
楊
鴻
飛
。
他
在
一
九
六
九
年
五
月
投
稿
《
中
央
日

報
》
，
質
疑
錢
穆
在
演
講
中
對
胡
適
主
張
《
六
祖
壇
經
》
非
惠

能
所
作
的
批
判
，
  11
因
而
引
起
台
灣
地
區
戰
後
罕
見
的
關
於
《

六
祖
壇
經
》
作
者
究
竟
是
誰
？
神
會
或
惠
能
的
熱
烈
筆
戰
。

但
在
檢
討
此
一
和
胡
適
禪
宗
史
研
究
有
關
的
熱
烈
筆

戰
之
前
，
應
先
理
解
楊
鴻
飛
其
人
的
思
想
背
景
。
他
原
本
是

一
九
四
九
年
後
，
因
中
共
統
治
大
陸
，
才
到
台
灣
的
出
家
僧
侶

，
法
號
圓
明
，
是
來
台
僧
侶
的
才
學
之
士
。

他
後
來
到
日
本
留
學
，
才
還
俗
並
恢
復
本
名
。
但
在
還
俗

之
前
，
他
已
曾
因
質
疑
傳
統
佛
教
的
治
學
方
式
，
而
在
佛
教
界

掀
起
批
判
他
的
大
風
波
。
他
的
質
疑
立
場
，
可
自
《
覺
生
》
期

四
十
一
他
所
發
表
的
〈
獻
給
真
正
的
佛
教
同
胞
們
〉
一
文
中
看

出
。
  12
例
如
他
在
文
中
大
膽
地
宣
稱
：

我
們
過
去
都
被
前
人
所
欺
騙
，
以
為
現
存
的
大
小

乘
一
切
經
典
，
皆
是
釋
尊
或
釋
尊
的
報
法
身
金
口

所
直
宣
。
因
而
對
經
典
中
明
明
與
事
實
，
人
情
，

正
理
相
違
背
，
講
不
通
的
地
方
，
也
都
千
方
百
計

，
…
…
把
它
圓
謊
似
的
圓
起
來
。
…
…
其
中
不
知

增
進
了
多
少
世
俗
的
傳
說
，
神
話
，
他
教
、
私
人

的
教
權
意
識
，
非
理
攻
擊
他
人
等
言
論
在
內
？
反

使
正
當
教
義
，
弄
得
神
怪
百
出
，
偽
話
連
篇
，
…

…
尤
其
近
代
科
學
知
識
發
達
以
來
，
自
更
多
牴
觸

。
…
…
佛
為
大
哲
學
之
一
，
但
並
未
言
盡
天
下
後

世
所
有
哲
學
。
佛
以
耆
那
教
婆
羅
門
教
為
背
景
，

產
生
自
己
哲
學
系
統
，
與
後
人
依
佛
教
。
產
生
法

華
、
華
嚴
哲
學
系
統
，
並
無
兩
樣
。
  13 

他
在
文
章
中
論
「
合
時
」
的
一
段
，
更
鼓
勵
佛
教
徒
「
不

要
為
聖
教
量
權
威
所
迷
，
拾
前
人
的
牙
慧
」
。
  14

圓
明
的
這
些
話
，
是
受
近
代
佛
教
文
獻
學
和
歷
史
學
研
究

風
尚
的
影
響
，
在
講
求
宗
教
客
觀
性
的
同
時
，
還
帶
有
強
烈
批

判
傳
統
佛
教
的
意
味
在
內
，
難
怪
教
內
長
老
東
初
罵
他
是
「
天

下
第
一
號
狂
夫
怪
物
」
，
「
洪
水
猛
獸
又
來
了
」
。
  15
東
初
甚

至
呼
籲
佛
教
界
共
同
對
付
圓
明
，
並
做
到
下
列
四
點
：

（
一
）�

不
要
以
佛
法
當
人
情
，
要
一
致
起
來
撲
滅

這
種
洪
水
猛
獸
的
邪
見
！

（
二
）�

一
致
請
求
中
國
佛
教
會
宣
佈
圓
明
為
佛
教

的
叛
徒
，
是
摧
毀
正
法
的
魔
子
！

（
三
）��

一
致
要
求
佛
教
正
信
的
刊
物
，
拒
絕
刊
載

圓
明
的
邪
見
言
論
！

（
四
）�
人
人
要
勸
請
同
道
親
友
們
不
要
看
圓
明
的

文
章
，
其
功
德
勝
於
造
七
級
浮
圖
！
  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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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實
從
上
述
教
界
兩
派
相
對
立
的
治
學
心
態
，
可
以
窺
見

客
觀
求
知
的
風
氣
，
逐
漸
在
保
守
的
佛
學
界
中
出
現
。
當
時
代

表
這
一
治
學
方
向
的
典
型
人
物
，
恰
好
是
後
來
以
《
中
國
禪
宗

史
》
（
台
北
：
正
聞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七
一
）
一
書
，
獲
得
日
本

大
正
大
學
博
士
學
位
的
印
順
法
師
；
而
印
順
法
師
會
撰
寫
《
中

國
禪
宗
史
》
，
卻
是
由
楊
鴻
飛
（
圓
明
）
和
胡
適
激
發
的
禪
學

辯
論
，
所
導
致
的
。
  17
因
此
，
胡
適
的
治
學
方
式
，
實
際
上
衝

擊
著
處
於
變
革
中
的
台
灣
佛
學
界
。
這
一
點
學
術
史
的
內
在
關

聯
性
，
是
在
展
開
討
論
前
，
必
須
先
有
所
理
解
的
。
而
印
順
的

部
份
稍
後
會
提
到
。

七
、
一
九
六
九
年
在
台
灣
展
開
的
禪
宗
研
究
大
辯
論

一
九
六
九
年
在
台
灣
展
開
的
那
場
禪
學
大
辯
論
，
主
要
的

文
章
都
被
張
曼
濤
收
在
《
六
祖
壇
經
研
究
論
集
》
，
列
為
由
他

主
編
的
「
現
代
佛
教
學
術
叢
刊
」
一
百
冊
中
的
第
一
冊
，
而
張

曼
濤
本
人
也
是
參
與
辯
論
的
一
員
。
  18
他
在
首
冊
的
〈
本
集
編

輯
旨
意
〉
中
，
曾
作
了
相
當
清
楚
的
說
明
，
尤
其
在
前
二
段
對

於
胡
適
的
研
究
業
績
和
影
響
，
極
為
客
觀
而
深
入
，
茲
照
錄
如

下
：

《
六
祖
壇
經
》
在
我
國
現
代
學
術
界
曾
引
起
一
陣

激
烈
諍
論
的
熱
潮
，
諍
論
的
理
由
是
：
「
《
壇
經

》
的
作
者
究
竟
是
誰
﹖
」
為
什
麼
學
術
界
對
《
壇

經
》
會
發
生
這
麼
大
的
興
趣
，
原
因
是
《
壇
經
》

不
僅
關
係
到
中
國
思
想
史
上
一
個
轉
換
期
的
重
要

關
鍵
，
同
時
也
是
佛
教
對
現
代
思
想
界
一
個
最
具

影
響
力
的
活
水
源
頭
。
它
代
表
了
中
國
佛
教
一
種

特
殊
本
質
的
所
在
，
也
表
現
了
中
國
文
化
，
或
者

說
中
國
民
族
性
中
的
一
份
奇
特
的
生
命
智
慧
。
像

這
樣
一
本
重
要
的
經
典
，
當
有
人
說
，
它
的
作
者

並
不
是
一
向
所
傳
說
的
六
祖
惠
能
，
那
當
然
就
要

引
起
學
術
界
與
佛
教
界
的
軒
然
大
波
了
。
這
便
是

近
四
十
年
來
不
斷
繼
續
發
生
熱
烈
討
論
的
由
來
，

我
們
為
保
存
此
一
代
學
術
公
案
的
真
相
，
並
為
促

進
今
後
佛
教
各
方
面
的
研
究
，
乃
特
彙
集
有
關
論

述
，
暫
成
一
輯
。
列
為
本
叢
刊
之
第
一
冊
。

胡
適
先
生
是
此
一
公
案
的
始
作
俑
者
，
雖
然
他
的

意
見
，
並
不
為
大
多
數
的
佛
教
有
識
之
士
所
接
受

，
但
由
於
他
的
找
出
問
題
，
卻
無
意
中
幫
助
佛
教

的
研
究
，
向
前
推
展
了
一
步
，
並
且
也
因
是
引
起

了
學
術
界
對
《
壇
經
》
廣
泛
的
注
意
，
設
非
胡
先

生
的
一
再
強
調
，
則
今
天
學
術
界
恐
怕
對
《
壇
經

》
尚
未
如
此
重
視
，
故
從
推
廣
《
壇
經
》
予
社
會

人
士
的
認
識
而
言
，
我
們
仍
認
胡
適
先
生
的
探
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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厥
為
首
功
，
故
本
集
之
編
，
為
示
來
龍
去
脈
及
其

重
要
性
起
見
，
乃
將
胡
先
生
有
關
《
壇
經
》
之
論

述
，
列
為
各
篇
之
首
。
  19

從
張
曼
濤
的
說
明
，
可
以
看
出
一
九
六
九
年
的
《
六
祖
壇

經
》
辯
論
，
正
反
雙
方
，
都
是
接
著
胡
適
研
究
的
問
題
點
而
展

開
的
。
這
一
先
驅
性
的
地
位
，
是
無
人
可
以
取
代
的
！
但
這
場

辯
論
的
展
開
，
已
在
胡
適
逝
世
後
的
第
七
年
了
，
張
曼
濤
的
編

輯
說
明
，
則
更
在
胡
適
死
後
的
第
十
四
年
。
所
以
雙
方
諍
辯
的

情
形
，
胡
適
本
人
是
一
無
所
知
的
，
這
只
能
任
由
他
自
己
的
作

品
來
說
話
或
回
答
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
未
完
待
續
）

註
釋
:

 1.�
見
唐
德
剛
譯
註
，
《
胡
適
口
述
自
傳
》
（
台
北
：
傳
記
文
學

雜
誌
社
，
一
九
八
一
年
初
版
）
，
頁
二
五
六-

五
七
。

 2.�
按
唐
德
剛
在
「
《
胡
適
口
述
自
傳
》
編
譯
說
明
」
第
三
點
提

到
：
「
胡
氏
口
述
的
英
文
稿
，
按
當
初
計
劃
，
只
是
胡
適
英

語
口
述
自
傳
全
稿
的
『
前
篇
』
或
『
卷
上
』
；
」
因
此
，
胡

適
個
人
晚
年
的
治
學
態
度
，
迄
一
九
五
七
年
為
止
，
是
強
烈

排
佛
教
偽
史
料
的
。
一
九
五
七
年
以
後
，
亦
無
大
改
變
。
本

文
以
下
即
有
所
討
論
。

 3.�
胡
適
質
疑
的
時
間
和
次
數
的
資
料
，
可
參
考
如
下
來
源
：
第

一
次
約
在
「
民
國
四
十
四
、
五
年
之
間
」
，
胡
適
寫
信
給
住

加
拿
大
的
詹
勵
吾
，
指
出
初
版
（
一
九
五
三
）
的
《
虛
雲
和

尚
年
譜
》
，
關
於
其
父
蕭
玉
堂
的
為
官
記
錄
，
查
無
記
載
，

可
能
不
可
靠
。
此
一
資
料
，
是
胡
適
在
一
九
五
九
年
十
二
月

五
日
的
《
中
央
日
報
》
上
說
的
。
一
九
五
九
年
十
二
月
九
日

，
胡
適
應
雷
震
之
邀
，
在
《
自
由
中
國
》
雜
誌
發
表
〈
虛
雲

和
尚
年
譜
討
論
〉
，
載
卷
二
十
期
十
二
，
頁
三
七
二─

七
三

，
是
第
二
次
質
疑
。
胡
適
的
〈
三
勘
虛
雲
和
尚
年
譜
〉
，
是

《
台
灣
風
物
》
，
卷
十
期
一
（
一
九
六○

年
三
月
）
，
頁

二
十
二─

二
十
三
。

 4.�
此
出
版
時
間
和
版
本
，
參
考
胡
適
，
〈
虛
雲
和
尚
年
譜
討
論

〉
，
前
引
書
，
頁
三
七
一
。

 5.�
虛
雲
此
封
親
筆
函
影
印
，
直
到
一
九
八
七
年
，
台
北
的
佛
教

出
版
社
，
發
行
《
虛
雲
老
和
尚
年
譜
法
彙
增
訂
本
》
，
仍
附

在
目
錄
之
前
。

 6.�
參
考
一
九
五
九
年
十
二
月
五
日
，
胡
適
發
表
在
《
中
央
日
報

》
上
的
信
文
資
料
。

 7.�
參
考
一
九
五
九
年
十
二
月
五
日
，
胡
適
發
表
在
《
中
央
日
報

》
上
的
信
文
資
料
。

 8.�
見
胡
適
，
〈
虛
雲
和
尚
年
譜
討
論
〉
，
前
引
書
，
頁
三
七
三
。

 9.�
見
胡
適
，
〈
虛
雲
和
尚
年
譜
討
論
〉
，
前
引
書
，
頁
三
七
三
。

 10.
胡
適
，
〈
三
勘
虛
和
尚
年
譜
〉
，
前
引
書
，
頁
二
十
三
。

 11.�
見
張
曼
濤
主
編
，
《
六
祖
壇
經
研
究
論
集
》
（
台
北
：
大
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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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化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七
六
）
，
收
在
「
現
代
佛
教
學
術
叢
刊

」
，
第
一
冊
，
頁
一
九
五-

二○

四
。

 12.�
參
考
釋
東
初
，
〈
以
佛
法
立
場
談
佛
法
〉
，
收
在
《
東
初
老

人
全
集
之
四─

─

佛
法
真
義
》
，
頁
一
五
五
。

 13.�
圓
明
（
楊
鴻
飛
）
，
〈
獻
給
真
正
的
佛
教
同
胞
〉
，
轉
引
釋

東
初
，
〈
以
佛
法
立
場
談
佛
法
〉
，
前
引
書
，
頁
一
五
六-

五
七
。

 14.�
轉
引
釋
東
初
，
〈
以
佛
法
立
場
談
佛
法
〉
，
前
引
書
，
頁

一
六
四
。

 15.�
釋
東
初
，
〈
以
佛
法
立
場
談
佛
法
〉
，
前
引
書
，
頁
一
六
五
。

 16.�
釋
東
初
，
〈
以
佛
法
立
場
談
佛
法
〉
，
前
引
書
，
頁
一
六
六
。

 17.�
見
印
順
，
《
中
國
禪
宗
史‧

序
》
其
中
有
一
段
提
到
：
「
前

年
（
按
：
即
一
九
六
九
年
）
《
中
央
日
報
》
有
《
壇
經
》
為

神
會
所
造
，
或
代
表
慧
能
的
諍
辯
，
才
引
起
我
對
禪
史
的
注

意
」
，
頁
三
。

 18.�
張
曼
濤
的
文
章
有
二
篇
登
在
《
中
央
日
報
》
的
副
刊
上
，
一

篇
是
〈
關
於
六
祖
壇
經
之
偈
〉
；
一
篇
是
〈
惠
能
與
壇
經
〉

。
其
中
後
一
篇
，
已
收
入
《
六
祖
壇
經
研
究
論
集
》
，
頁

二
四
五-

五
一
。
他
用
筆
名
澹
思
發
表
。

 19.��
見
《
六
祖
壇
經
研
究
論
集
》
，
〈
本
集
編
輯
旨
意
〉
，
頁
一-

二
。

中
華
佛
寺
協
會
參
訪
團
訪
福
建
泰
甯
慶
雲
寺

十
月
九
日
，
由
中
華
佛
寺
協
會
理
事
長
、
福
智
寺
住
持

如
均
法
師
，
中
華
佛
寺
協
會
副
理
事
長
、
大
行
寺
住
持
傳
燈

法
師
，
中
華
佛
寺
協
會
秘
書
長
林
蓉
芝
，
中
華
佛
寺
協
會
理

事
、
承
佛
寺
住
持
能
超
法
師
，
東
和
禪
寺
住
持
修
慧
法
師
，

法
薰
禪
苑
住
持
宏
利
法
師
，
圓
善
寺
住
持
天
性
法
師
等
人
組

成
的
參
訪
團
，
參
訪
福
建
泰
甯
慶
雲
寺
、
泰
甯
甘
露
寺
等
梵

林
名
剎
。
包
括
泰
甯
統
戰
部
部
長
廖
靜
波
、
泰
寧
統
戰
部
副

部
長
及
泰
甯
民
宗
局
局
長
張
朝
霞
、
泰
寧
佛
協
副
會
長
及
秘

書
長
智
成
法
師
等
，
率
兩
序
大
眾
迎
接
並
陪
同
參
訪
泰
寧
之

行
。

位
處
福
建
第
二
高
峰
的
泰
甯
慶
雲
寺
，
是
慈
航
法
師
當
年
剃

度
出
家
的
祖
庭
。
慈
航
法
師
在
臺
灣
開
創
僧
伽
教
育
，
創
建
臺
灣

第
一
所
佛
學
院
，
為
臺
灣
培
育
了
大
批
優
秀
僧
才
，
其
金
身
迄
今

供
奉
於
汐
止
彌
勒
內
院
。

廖
靜
波
部
長
代
表
當
地
黨
政
，
向
參
訪
團
表
示
熱
烈
的
歡
迎

，
並
介
紹
泰
寧
佛
教
的
緣
起
以
及
泰
寧
佛
教
的
古
今
概
況
。
福
建

佛
學
院
院
長
、
泰
甯
慶
雲
寺
住
持
本
性
法
師
也
對
參
訪
團
表
達
歡
迎

之
意
。


